
业企业加工，无论以外购原材料或库存供应商品 拨付

加工，均应通过“在产品”或在“库存商品”帐户内设

“加工户”核算，因此，可按以下方法进行检查：

1.检查“在产品”、“加工户”增方所汇集 的 生

产成本是否完整。可与“加工合同”、“成本计算单”、

“加工收件单”、“商品入库单”等进行核对，看原材

料、辅料、加工费、市外运费等汇集有无遗 漏。对于

以计划成本入帐的，应注意检查在合同执行完毕后，是

否按实际成本调整差异。
2.检查计税价格、适用税率等是否合乎 税 法 规

定。如委托加工收回后，有工厂价格的，应按工厂价格

计税；没有工厂价格的，应按组成价格计税，即：

（原材料+工缴费） ÷（ 1 -税率） = 计税价格。

3.检查有无不通过生产帐户的加工（如加工包装

物，不通过“在产品”）、不支付工缴费的 帐 外 加 工

（如以酒精兑制白酒），未申报纳税；有无连续委托加

工（如用已税本色棉纱委托印染厂染成色纱，又将色纱

委托织布厂织布），未按税法规定，分别申报纳税等。

这类问题，有的可从分析“商品验收单”和有关帐户发

现，有的需从业务部门（如加工股、车间、仓库）、受

托工厂去调查发现 。

四、饮食、服务业务的检查

饮食、服务业的收入项目很多，会计制度规定，属

于独立核算的专业商店，其主营业务的收入，应 通 过

“营业收入”帐户核算；属于不独立核算的饮食、服务

收入，应通过 “附营业务收入”帐户核算；代理购销的

手续费收入，应记入“其他收入”帐户。因此，应重点

检查这三个帐户，并核对收款凭证、原始记录，看与申

报纳税金额是否相符。如饮食业实行凭票进餐的，可与

售票 员的 “销货日报表”核对，必要时，还可协助企业

盘点号票的印刷数、库存数、领发数、售出数。实行餐

后结帐的，可与服务台的三联结帐单和交款簿核对。用

筹码进行周转的（卖牌子），可与生产报表（如单一品

种核算表）核对。在检查中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：

1.报税项目是否齐全。有些应税项目，工商税税

率表中没有详细列举，如安装设计、打捞、疏浚、打字

誊印、裱画以及广告收入等有无漏报；企业兼营的服务

项目，如外购商品销售收入，以及零售单位以卖带修，

以卖带租，以卖带收等业务收入有无漏报。
2.报税数字是否全额。如修理、修配垫用的零配

件或来料加工垫付的辅助材料，按规定应并入加工费全

额报税；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附属的运输队，应不分对

内对外全额报税。检查时应注意有无少报，有无以冲减

了成本、费用的净收入报税，有无将应税的租赁收入、

手续费收入冲减支出的情况。

3.税率使用是否正确。如浴池征 3 %，兼营旅社

部分应征 5 %，缝纫征 3 %，自制服装出售征 5 %，洗染

征 3 %，为纺织品公司加工染布应征 5 %，代购代销按

手续费征5%，经销（自营）部分应按销售额征 3 %，
代办运输按手续费征5%，汽车运输收入应征 3 %等，
检查时应注意有无串户，错用税率等情况。

4. 有无漏交其他各税。如饮食业购进未税鲜鱼、

鲜虾、海产食品等，应交纳采购环节工商税；宰杀自养

生猪分给职工，应交纳屠宰税，以外购白酒兑制复制酒，

应交纳工业环节工商税等，有无漏报。
上述问题，有的并不经常发生，有的零星分散，帐

上不易查找，需从侧面了解，发现线索，由帐外到帐内，

把问题搞清楚。如某旅店利用菜场地下室设床位，利润

两家分，但都未报税；某理发店借口“以旺养淡”，抽

走营业款，放在私人手中；某基层商店收购水产品未

报税，都是根据职工群众的反映查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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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公社基建

工程队，弄虚作假，少报利润，

偷漏国家税收，主要责任者——

主管会计马全兴和党支部负责人

姜仁受到法律制裁。

朝阳公社基建工程队，1980

年实际利润 49.3 万元。今 年 一

月，工程队党支部负责人姜仁与

主管会计马全兴，采用编造假报

表的手段，从地区建设银行、农

业银行套取现金24万余元， 分给全队职工。事

后，马全兴又擅自将这一笔分配款非法列入成

本，少报利润26万余元，偷漏工商所得 税 5.3
万余元。

朝阳市税务局查实情况后，为了严肃社会

主义法制，维护国家税收，除按税法规定补税

外，经朝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，马全兴、姜仁

的行为已构成偷税罪。朝阳市人民法院依法判

处马全兴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二年；姜仁拘役

四个月，缓刑半年。  （冀绍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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